附件
龙南市支持服务业行业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政策措施（试行）
（征求意见稿）

为促进全市服务业行业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以下政策措施：
一、设立企业入规奖励
第一条  对当年7月30日、10月30日前新增月度入规的服务业企业，由市财政分别给予每家12万元、11万元奖励；对当年10月30日后新增入规的服务业企业，由市财政给予每家10万元奖励。以上奖励在入规当年全额给予兑现。
第二条  新增入规服务业企业被纳入服务业GDP核算行业的，由市财政为每家追加一次性奖励2万元。
第三条  新增入规服务业企业属于“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装卸搬运和仓储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行业的，由市财政为每家再追加一次性奖励10万元。
二、设立企业扶持奖励
第四条  宣传扶持。针对年营收增幅排我市前3的优质服务业企业，在龙南相关媒体上为该企业免费宣传3次。
第五条  支持和鼓励小规模纳税人转一般纳税人，对当年完成小规模纳税人转为一般纳税人的法人企业（包含所有类型的法人单位）且实现入规的企业，在入规奖励基础上由市财政额外再给予企业一次性奖励5万元。
第六条  企业扶持。（1）对年营业收入即达到标准，年营业收入增幅又超全市平均数，且排我市前3的优质服务业企业，由市财政给予1万元奖励。（2）在上一年度基础上，2000万营收企业年营业收入每增加500万元，由市财政给予企业1万元奖励；1000万元营收企业年营业收入每增加200万元，由市财政给予企业1万元奖励；500万元营收企业年营业收入每增加100万元，由市财政给予企业1万元奖励。单个企业5万元封顶。（3）年营收首次突破0.5亿元、1亿元、2亿元、3亿元及以上企业，分别由市财政给予企业5万元、10万元、20万元、30万元奖励。
第七条  融资扶持。同等条件下，鼓励服务业企业申报各类项目资金扶持，助力企业发展壮大；对有融资需求的服务业企业，鼓励其在“财园信贷通”“科贷通”“创业担保贷款”等融资信贷上依法依规申请，给予信贷支持。
第八条  业务扶持。在对公业务方面，鼓励支持服务业企业；在工会福利发放、公务用车维保等业务鼓励到取得定点采购、协议供货、框架协议采购资格或定点服务的企业；政府公务接待（会议服务）、办公用品等纳入定点采购、协议供货、框架协议采购的政府集中采购项目，鼓励到取得定点采购、协议供货、框架协议采购资格的企业；未列入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且未达到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的政府公务接待（会议服务）、办公用品等鼓励采购人考虑入驻电子卖场的企业。
三、设立企业发展奖励
第九条  成功申报省级服务业集聚区的，给予集聚区管理机构30万元奖励；成功申报省级服务业龙头企业的，给予企业20万元奖励。省级服务业集聚区和省级服务业龙头企业的授予以上级下发认定文件为准。
第十条  龙南市内各商业银行对服务业企业、省级服务业集聚区管理机构、省级服务业龙头企业提供融资便利，常态化召开政银企对接会，对有融资需求的企业合理确定利率水平和贷款期限，拓宽抵押担保物范围，支持企业发展。
四、附则
第十一条  对年度内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恶意欠薪、非法金融活动等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及违反相关法律（有严重失信行为记录），不享受本政策奖励。企业申报奖励、兑现奖励时必须处于正常生产状态，已停产、注销、吊销、被并购企业不予兑现。
[bookmark: _GoBack]第十二条  本政策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试行两年，实施期间如遇国家和省、市有关政策规定调整的，可进行相应调整。此前出台的《龙南市2022年推进服务业企业入规工作实施方案》（龙府办字〔2022〕29号）、《龙南市2023年服务业企业培育入规工作方案》（龙府办字〔2023〕42号）、《龙南市2024年服务业企业培育入规工作方案》（龙府办字〔2024〕11号）予以废止，原有政策与本政策措施不一致的，按本政策措施执行，尚处于分期兑现阶段的，按原有政策执行。本政策与我市其他现行政策有重复、交叉的，按照“就高、从优、不重复、不追溯”原则执行。
第十三条  本政策由龙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龙南市财政局、龙南惠企政策兑现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等相关部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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